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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职院学生处〔2019〕9 号

关于开展学生资助诚信教育
主题活动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《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高校学生资助诚信教育

主题活动的通知》（琼教勤助〔2019〕21 号）文件要求，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、落实立

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增强在校学生的诚信意识和责任意识，

在做好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基础上，继续在学生中深入开展

诚信教育主题活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目的

通过大力推进诚信教育，金融知识普及教育，引导广

大青年学生珍爱信用、理性借贷、不负信任，提高学生征

信意识、金融意识、风险意识、法律意识，增强当代大学

生的责任感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、荣辱观、价值

观，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，培养德智体

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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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活动内容及形式

（一）“诚信教育宣传月”活动

各学院要继续大力开展学生资助诚信教育主题活动，

开展丰富多彩的诚信教育宣传月活动。尤其要结合《教育

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

见》（教财〔2018〕16 号）文件精神，引导学生在申请国

家助学贷款、国家助学金等国家资助项目时，恪守诚信，

如实填报申请材料。

（二）“诚信教育校园行”宣讲活动

各学院可邀请国家开发银行、中国银行等合作金融机

构，对广大学生进行诚信及金融知识普及宣传，通过引用

正反两方面的生动案例形式，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理性消

费、珍视诚信，远离不良“校园贷”。

三、活动时间

2019 年 6 月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精心部署，周密安排。

各学院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精心安排，周密部

署，制订具体可行的计划，积极营造诚信为荣、失信可耻

的校园文化氛围，积极发动全体师生，做到全员参与。

（二）及时总结，定期检查

活动结束后，各学院要认真总结经验，并将活动开展

情况及时向学生工作处钟清云老师报送。报送材料内容:活

动时间、举办单位、学生参加入次、活动形式、活动内

容、好的做法及成效等，不超过 1500 字，于 6 月 25 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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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电子版和纸质版，如有图片、视频等材料，可一并报

送，检查其活动开展的效果。

学生工作处

2019 年 6 月 4 日

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 2019 年 6 月 4 日印发


